
屬靈領袖的裝備
經文：利8—10章; 利8章

一．神主權的選召(8:1-4)。

二．神所定的禮節必須順從(8:5-9)。

三．神所膏立分別歸祂為聖(8:10-36)。

1.器皿分別為聖(8:10-11)。

2.領袖分別為聖(8:12)。

3.祭壇分別為聖(8:15)。

4.職分分別為聖(8:22,28-29,33)。

四．神的話語絕對順服遵行。

共九次(8:4,5,9,13,17,21,29,34,36)。

思考問題：

1.我清楚神的呼召嗎？

2.我如何遵行神所規定分別為聖的條件？

3.我對神話語順服的心態如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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